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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土地

星报讯（记者 王涛） 昨日下午，

省公安厅官方微博——安徽公安在线

发布消息，安徽将开展取消全省皖O

专段号牌专项工作，7月1日后，全省

不再出现皖O号牌公务车辆。

昨日下午17时 17分，安徽公安

在线发布了这条微博，全文为：

安徽取消全省皖O专段号牌 为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和省政

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务车辆管理有关

规定。从 4 月起，我省将开展取消全

省皖O专段号牌专项工作。此次专项

工作针对全省范围内皖O号牌各类公

务车辆，7 月 1 日后，全省不再出现皖

O号牌公务车辆。

关于皖O号牌公务车辆管理和

皖 O 专段号牌的取消工作，一直备

受社会各界关注，是当下的热点话

题之一。记者在看到安徽公安在线

发布的消息之后，立即致电安徽公

安微博管理部门，对方证实该条微

博为真实消息，但刚刚收到内部文

件，所以没有更多的内容可以向媒

体和社会公布。

此外，安徽公安在线的管理人员

还告诉记者，该项工作的具体负责部

门为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车管处，新闻

发布内容也将由该部门提供，预计很

快就会有具体内容向社会发布。

另据了解，该项工作所涉及到的

公务车辆将达到数千辆。取消皖O

号牌后的公务车辆，将全部使用民用

号牌。

我省将取消皖O号牌各类公务车
本月起将开展取消专项工作 7月1日后不再出现皖O公务车

安徽公安在线微博截图

合肥放宽外来人口入户门槛
在合肥有合法稳定的工作连续满3年、有合法稳定的住所（含租赁），
同时按照规定参加社会保险达到2年，可落户合肥

合肥将逐步实行
暂住人口居住证制度

暂住人口居住证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记

者昨日从会上听到了一个消息，合肥市将依据《安

徽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办法》，制定居住证管理规

定，逐步实行暂住人口居住证管理制度。

“对于长期在城镇工作生活暂不具备落户条件

或不愿意将户口迁入城镇的暂住人口，这将充分保

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合肥市相关负责人透露，为了

保障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合肥公共财政支出对社会

保障、社会救济、教育、医疗、住房以及公共交通、供

水、供气、热电等社会公共需要的投入将相应加大。

外来务工人员
可享住房保障政策

教育、就业、低保、保险等，今后，农村人口落户

城镇符合一定条件的，将在这些方面与城镇人口享

受同等待遇。

在就业方面，农村人口已落户城镇的，纳入城

镇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落实就业扶持政策，加强职

业指导、职业培训和就业援助工作。

在社会救助方面，将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符合

低保救助条件的，纳入城镇低保救助范围。对于因

病造成生活困难的城镇低保对象，纳入城镇医疗救

助范围，享受医疗救助待遇。

在住房保障方面，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应当享

受当地政府住房保障政策，逐步建立以公共租赁住

房为重点的住房保障新体系，按照政府组织、社会

（企业）参与的原则，积极引导鼓励各类产业园区、

学校、医院、大中型商业企业建设和筹集公共租赁

住房。

在教育方面，合肥市将统筹安排并保障已落户

城镇居民和在城镇务工、经商一年及以上人员的子

女享受与现城镇学生同等待遇。

在保险方面，农村人口已落户城镇的，与用工

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可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或者在落户地参加城镇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

而对于农村人口已落户城镇的，与用人单位建

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与个人分别按规定缴纳基

本养老保险等职工保险费；没有用人单位的，可以

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不

符合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件的，可按规定

参加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金苑记者沈娟娟

如果你想落户在合肥，今后可能会

遭遇“有人欢喜有人忧”的局面，高层次

创新创业人才落户合肥“亮绿灯”，而集

体土地上的人口迁入则将“亮红灯”。

记者昨日从合肥市政府常务会上了解

到，《关于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

见（送审稿）》通过，怎样的人可以落户合

肥？记者对此进行了梳理。

政策：在合肥有合法稳定的工作

连续满3年，有合法稳定的住所（含租

赁），同时按照规定参加社会保险达到

2 年，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

未婚子女，就可以申请在就业地登记

为非农业常住户口，租赁房屋的，户口

登记为非农业单位集体户。

而在巢湖市市区，长丰、肥东、肥

西、庐江县政府驻地镇有合法稳定职

业满1年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

的人员，同时按照规定参加社会保险

达到1年，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

配偶、未婚子女，可申请在就业地登记

为非农业常住户口。

参加社会保险2年
可落户合肥

落户

政策：具有中级工以上职业资

格或者中等职业学校毕业，与用人

单位订立劳动合同并参加社会保险

达到 1 年的就业人员，以及获得设

区市市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

者称号的就业人员，本人及其共同

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可申请

在就业地登记为非农业常住户口。

政策：本地生源未落实就业单

位的大中专应届毕业生，可以在入

学前户籍地落户，登记为非农业户

口；本地生源的大中专院校学生，

入学时办理户口迁出的，公安机关

应告知其毕业回迁登记为非农业

户口；可以办理复员退伍军人、刑

满释放人员恢复户口；其他户口已

迁出人员，户口不得迁移至迁出前

户口登记地。

可以办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婚

迁、出生登记，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婴儿出生户口登记。其他符合落户

条件，就业、投资或居住在集体土地

上的人员，户口登记为非农业单位

集体户。 金苑记者沈娟娟

政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凭《合

肥市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服务证》，在

省级以上体育运动比赛、职业技能竞

赛活动中，取得成绩前三名的人员凭

获奖证书，其他优秀人才凭合肥市人

才办认定的证明材料，本人及其共同

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可申请在

就业地登记为非农业常住户口。

落户合肥“亮绿灯”

高层次创新人才

政策：在合肥的大中专院校学生，

入学时根据本人意愿，可以不办理户

口迁移手续。在合肥就业的高校毕业

生，可凭《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

业生就业通知书（报到证）》将户口迁

至其就（创）业地，登记为非农业常住

户口。

就业、投资、居住人员可登记

中级工以上可落户合肥职业资格

户口可迁到就（创）业地

高校毕业生


